
擋 號 ： 

保 存 年 限 ：

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公告

| 發 文 日 期 ：中華民國109年6 月1 日

| 發 文 字 號 ：屏 檢 謀 宙 9 6 偵 緝 23字 第 40512 號

| 附 件 ：如主旨

| 主 旨 ：公 告 發 還 本 署 9 6 年 度 偵 緝 字 第 2 3 號 詐 欺 等 案 件 刑 事 保  

! 證 金 ，詳 如 公 告 招 領 清 冊 。

| 依 據 ：刑 事 訴 訟 法 施 行 法 第 7條 之 7 第3 項 及 刑 事 保 證 金 存 管  

! 計 息 及 發 還 作 業 辦 法 第 19條 。

| 公 告 事 項 ：

f  一 、 冊 列 刑 事 保 證 金 ，其 應 受 發 還 人 所 在 不 明 或 因 其 他 事 故

[ 不 能 發 還 ，依 法 特 此 公 告 招 領 。

I 二 、 應 受 發 還 人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，得 以 下 列 方 式 聲 請 發 還 刑 事

保 證 金 、利 息 .

I ( 一 ）具 保 人 同 意 依 撥 匯 方 式 發 還 者 ，得 填 具 發 還 刑 事 保 證 金t

| 、利 息 撥 匯 本 人 帳 戶 同 意 書 （附 件 ） ，連 同 國 庫 存 款 收

t  款 書 刑 事 保 證 金 繳 納 收 據 聯 （第 一 聯 ） （遺 失 本 聯 者 ，

| 得 以 切 結 代 之 .） ？帳 戶 存 镡 影 本 v、身 分 缉 吸 文 件 影 本 ，

| 以 雙 掛 號 方 式 寄 送 本 署 ( _ :  ::1〇〇〇6 碎東市 "棒 球 路 1 1 號 >

I ，並 於 信 封 封 面 註 明 案 號 及 原 機 關

! ( 二 ）具 保 人 不 同 意 以 撥 匯 方 式 發 還 者 ，請 具 保 人 攜 帶 身 分 證

| 明 文 件 、印 章 （或 以 簽 名 代 之 ） 、國 庫 存 款 收 款 書 保 證

i  金 繳 納 收 據 聯 （第 一 聯 ）（遺 失 本 聯 者 ，得 以 切 結 代 之 ）

I ，至 本 署 辦 理 具 領 手 續 。

| ( 三 ）具 保 人 死 亡 者 ，其 法 定 繼 承 人 同 意 依 撥 匯 方 式 發 還 者 ，

全 體 繼 承 人 應 填 具 發 還 刑 事 保 證 金 、利 息 撥 匯 本 人 帳 戶  

同 意 書 ，連 同 帳 戶 存 摺 、身 分 證 明 文 件 影 本 及 具 保 人 之  

I 死 亡 證 明 書 或 除 戶 戶 籍 謄 本 及 全 體 繼 承 人 現 在 之 身 分 證

I 明 文 件 、繼 承 系 統 表 或 其 他 足 資 證 明 之 文 件 ，以 雙 掛 號

| 方 式 寄 送 本 署 ，並 於 信 封 封 面 註 明 案 號 及 原 機 關 。

( 四 ）具 保 人 委 任 他 人 代 領 刑 事 保 證 金 、利 息 者 ，代 理 人 應 提  

1 出 經 公 （認 ）證 之 委 託 書 、代 理 人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、印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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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或 以 簽 名 代 之 ）及 國 庫 存 款 收 款 書 刑 事 保 證 金 繳 納 收  

據 聯 （第 一 聯 ） 。委 任 人 在 國 外 、大 陸 地 區 、香 港 或 澳  

門 者 ，應 提 出 三 個 月 内 經 依 下 列 方 式 辦 理 驗 證 之 委 任 書  

或 授 權 書 ：一 、在 國 外 者 ，經 我 國 駐 外 機 構 驗 證 。二 、 

在 大 陸 地 區 者 ，經 臺 灣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關 係 條 例 第  

四 條 第 一 項 所 定 機 構 或 依 第 二 項 規 定 受 委 託 之 民 間 圑 體  

驗 證 。三 、在 香 港 或 澳 門 者 ，經 行 政 院 於 香 港 或 澳 門 設  

立 或 指 定 之 機 構 或 委 託 之 民 間 團 體 驗 證 。代 領 金 額 在 新  

臺 幣 五 十 萬 元 以 下 ，且 代 理 人 為 具 保 人 之 配 偶 或 成 年 直  

系 親 屬 者 ，委 託 書 得 免 經 公 （認 ）證 。但 應 提 出 三 個 月  

内 之 戶 籍 謄 本 或 其 他 足 以 證 明 上 述 配 偶 或 親 屬 關 係 文 件  

，以 供 審 核 。

三 、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滿 1 0 年 ，無 人 聲 請 發 還 者 ，刑 事 保 證 金 及  

利 息 歸 屬 國 庫 "

西 、 本 案 承 辦 人 ：宙 股 書 記 官 ，電 話 ：（0 8 ) 7 5 3 5 2 1 1 轉 5 3 7 0 。

臺灣臓地方檢察署
臺灣屏肩1 地 方 檢 察 署  未 逾 1 0 年 刑 事 保 證 金 公 告 招 領 清 冊

收支日期 收據號碼
繳款人/  

繳款曰期
被告 偵查案號 股別 金額(新臺帶）

9 6 年 1 月 2

曰

刑 保 

96000002
許志民 許志民 96年度偵緝字第23號 謙股 100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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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股別 案號及案由 被告姓名

謙股
96年度偵緝字第23號炸欺案

許志民

發 還 刑 事 保 證 金 、利息撥匯本人帳戶同意書

具 保 人 （撥 匯 入 帳 委  

託人）姓名 性別 日 期 年 月 S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
戶籍地址

縣 （市 ） 鄉 （鎮 ' 市 、區 ） 村 （里 ） 

鄰

路 （街 ） 段 巷 弄 號 

樓

具保人電話

具保人帳戶資料

戶名

金融機構名稱及代碼
銀 行 （郵 局 ） 分 行 （支局 ） 

金 融 機 構 代 碼 ：

帳號

委託撥匯入帳標的 應 發 還 之 刑 事 保 證 金 、利 息 。

具保人同意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將發還本人之刑事保證金、 

利 息 ，得 逕 撥 匯 本 人 上 開 約 定 金 融 機 構 帳 戶 ，以 為 支 付 。帳戶資 

料 如 有 變 更 ，具 保 人 獲 臺 灣 屏 東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通 知 後 ，願 即 陳  

報 。

此 致

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 

中 華 民 國
註 ：具保人同意依撥匯方式發還者，

― 、填具 發 還刑 事保 證 金、利息撥匯本人帳戶同意書。
二 、檢 附 ① 國 庫 存 款 收 款 書 刑 事 保 證 金 繳 納 收 據 聯 （第 一 聯 ） 、② 帳 戶 存 摺 影 本 、 

③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影 本 ，以 方 式 寄 送 本 署 ，並於[ 信 封 封 面 註 明 案 號 及 _

具 保 人 ： 簽名或蓋章

年 月 曰




